
參考範例 

(民)工公寓(區)01-(民)表一-參考範例-1/2 申請案編碼：5073009 公告期限：9 天 

附件一： 申請報備書  
真誠真誠真誠真誠公寓大廈公寓大廈公寓大廈公寓大廈（（（（社區社區社區社區））））申請報備書申請報備書申請報備書申請報備書    申請日期：    104104104104 年 07070707 月 01010101 日 文    號： 104104104104 真真真真字     0000000001010101  號 

報備事項： 

一、 本公寓大廈（社區）經依規定檢附應備文件，申請下列報備事項。 ▓管理組織報備事項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八條、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五條） ▓管理委員會 □管理負責人 ▓第一次管理組織報備 □變更主任委員 □變更管理負責人 ▓本處理原則第三點第二款報備事項 (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其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該公寓大廈規約另有規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已有決議) ▓規約另有規定報備事項第一次報備 □規約另有規定報備事項變更報備 □本次報備無變更 □本處理原則第三點第三款報備事項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八條第二項完成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五十七條規定點交公共部份、約定共用部份及其附屬設施設備後報備事項) 
二、本申請案係依本處理原則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報備；申請人如有偽造文

書、侵害他人權利等情事，由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三、報備事項如涉及實質效力疑義，應由利害關係人循司法途徑處理。  
此    致 

新       北       市 【 板板板板    橋橋橋橋 區 公 所】 

公寓大廈（社區）名稱：真誠真誠真誠真誠公寓大廈公寓大廈公寓大廈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     
申       請       人：                        曾幸福曾幸福曾幸福曾幸福                 （簽章） 
代       辦       人：                    （簽章） 

代辦人：（電話）      （通訊地址）               ※批  示 ※核  稿 ※承辦人 ※受理結果    ※發文字號：           ※收文字號：           □資料不全予以駁回 □符合規定予以備查   備查字號：          
附註：有※記號之各欄位申請人請勿填寫。 

福曾福曾福曾福曾
印幸印幸印幸印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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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範例 

(民)工公寓(區)01-(民)表一-參考範例-2/2 申請案編碼：5073009 公告期限：9 天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申請報備書申請報備書申請報備書申請報備書    填寫規範填寫規範填寫規範填寫規範    

一、公寓大廈（社區）名稱 

1.應以全名表示。 

2.應與其他報備文件使用相同名稱。 

二、申請日期、文號 

依送件日期及建檔文號序填寫。 

三、報備事項 

1.依本次申請報備事項勾選。 

2.本次申請報備事項如勾選管理組織報備事項者，應就管理委員

會或管理負責人擇一勾選，並就第一次管理組織報備、變更主

任委員或變更管理負責人擇一勾選。 

3.本次申請報備事項如勾選本條例第八條報備事項者，應就第八

條報備事項第一次報備或第八條報備事項變更報備擇一勾選。 

4.本條例係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四、受理報備機關 

應查明受理報備機關為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

區)公所，如不清楚時，請洽詢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 

五、申請人 

1.應為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 

2.申請人應簽名或蓋章。 

六、代辦人 

1.經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委託代為申請之人。 

2.代辦人應簽名或蓋章。 

七、代辦人電話、通訊地址 

委託代辦時，代辦人應註明電話、通訊地址，以供查詢。 

 



參考範例 

 

(民)工公寓(區)01-(民)表二-參考範例-1/3 申請案編碼：5073009 公告期限：9 天 

附件一之一：申請報備檢查表  
真誠真誠真誠真誠公寓大廈公寓大廈公寓大廈公寓大廈（（（（社區社區社區社區））））申請報備檢查表申請報備檢查表申請報備檢查表申請報備檢查表    

    

一一一一、、、、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申申申申        請請請請        人人人人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檢查欄檢查欄檢查欄檢查欄    有有有有    無無無無    公寓大廈（社區）名稱 真誠真誠真誠真誠公寓大廈公寓大廈公寓大廈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    區分所有權人總數 10101010人 □ □ 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 曾幸福曾幸福曾幸福曾幸福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A123443210A123443210A123443210A123443210    住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161161161號號號號5555樓樓樓樓    簽章  電話 (02)29603456(02)29603456(02)29603456(02)29603456 傳真 (02)2966(02)2966(02)2966(02)29665118511851185118 

公寓大廈公寓大廈公寓大廈公寓大廈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檢備文件檢備文件檢備文件檢備文件    自主檢查重點自主檢查重點自主檢查重點自主檢查重點    有有有有    無無無無    區分所有標的基本資料 ▓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或建築物合法證明文件。 ▓執照文件是否完整並註記「與正本相同」。 □ □ 區分所有權人名冊    ▓區分所有權人名冊  【(民)表三】    ▓區分所有權人名冊之序號數、區分所有單位數、使用執照記載之戶數是否相同。 □ □ 
二二二二、、、、本次申請報備事項本次申請報備事項本次申請報備事項本次申請報備事項：：：：    

▓▓▓▓（（（（一一一一））））管理組織報備管理組織報備管理組織報備管理組織報備（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八條、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五條）    
報備報備報備報備
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成立成立成立成立、、、、推選或變推選或變推選或變推選或變
更方式更方式更方式更方式    社區社區社區社區檢備文件檢備文件檢備文件檢備文件    社區社區社區社區自主檢查重點自主檢查重點自主檢查重點自主檢查重點    

※※※※檢查欄檢查欄檢查欄檢查欄    有有有有    無無無無      ▓管理委員會          □管理負責人(續下頁) 

▓第一次管理委員會報備   □變更主任委員 

□依規約規定選任主任委員及管理委員 □規約(內容包含選任相關規定) □其他選任之紀錄文件(非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選任者)  □1.管理委員及主任委員選任方式是否符合規約規定方式。 □2.選任之紀錄文件應清楚顯示選任結果。 □3.主任委員、財務管理、監察業務之委員是否違反連任限制。((((無無無無違反連任限違反連任限違反連任限違反連任限制制制制)))) □  □  □  □  
▓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選任主任委員及管理委員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民)表四】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出席人員名冊(簽到簿) 【(民)表五】 ▓委託書 

▓1.規約是否未另訂定選任規定。 ▓2.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記載事項是否符合會議程序，並清楚顯示選任結果。 ▓3.主任委員、財務管理、監察業務之委員是否違反連任限制。((((無無無無違反連任限違反連任限違反連任限違反連任限制制制制)))) ▓4.受託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人員是否為區分所有權人之配偶、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其他區分所有權人或承租人。 ▓5.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是否包含出席人員名冊（簽到簿）及委託書。 
 □  □   □  

 □  □   □  □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選任管理委員，依管理委員會會議選任主任委員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民)表四】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出席人員名冊(簽到簿) 【(民)表五】 □1.規約是否未另訂定選任規定。 □2.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記載事項是否符合會議程序，並清楚顯示選任結果。 □3.管理委員會議紀錄記載事項是否符合規約規定，並清楚顯示選任結果。 □4.主任委員、財務管理、監察業務之委員是否違反連任限制。((((無無無無違反連任限違反連任限違反連任限違反連任限制制制制)))) 
 □   □      

□   □     

福曾福曾福曾福曾
印幸印幸印幸印幸    



參考範例 

(民)工公寓(區)01-(民)表二-參考範例-2/3 申請案編碼：5073009 公告期限：9 天 

□委託書 □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5.受託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人員是否為區分所有權人之配偶、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其他區分所有權人或承租人。 □6.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是否包含出席人員名冊（簽到簿）及委託書。 □   □ □  □ 
□第一次管理負責人報備   □變更管理負責人 

□依規約規定推選管理負責人(規約另有規定推選方式者) □規約(相關規定) □其他推選方式紀錄 □1.管理負責人推選方式是否符合規約規定方式。 □2.推選之紀錄文件應清楚顯示選任結果。 □3.推選之管理負責人是否未違反連任之限制。 □ □ □ □ □依本條例施行細則第七條規定推選 □推選公告【(民)表六】 □其他推選公告（無其他被推選人公告時則免附） □1.推選公告日數是否符合本條例施行細則第七條規定。 □2.推選過程中如有另外之被推選人公告，應符合本條例施行細則第七條第二項規定。 □3.推選之管理負責人是否未違反連任之限制。 □ □  □ □  
□互推召集人或指定臨時召集人 □規約(相關規定) □其他推選方式紀錄 □推選召集人公告 □其他推選公告（無其他被推選人公告時則免附） □指定臨時召集人文件 （依互推或指定方式決定檢附文件） 

□1.規約如訂有召集人推選方式，應檢附規約相關規定及其推選方式紀錄，並檢視是否符合規約規定方式。 □2.規約未規定召集人推選方式時，應檢附推選召集人公告，並檢視是否符合本條例施行細則第七條規定。 □3.如係經主管機關指定臨時召集人者，則應檢附指定臨時召集人文件。 
□ □ □ □  □   

□ □ □ □  □   □主管機關指定管理負責人 □主管機關指定文件 □如係依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六項規定經主管機關指定住戶一人為管理負責人，應檢附主管機關指定文件。 □ □ 
    

▓▓▓▓（（（（二二二二））））本本本本處理原則第三點第二款處理原則第三點第二款處理原則第三點第二款處理原則第三點第二款報備事項報備事項報備事項報備事項(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其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該公寓大廈規約另有規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已有決議) 
報備報備報備報備    
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社區社區社區社區檢備文件檢備文件檢備文件檢備文件    社區社區社區社區自主檢查重點自主檢查重點自主檢查重點自主檢查重點    

※※※※檢查欄檢查欄檢查欄檢查欄    有有有有    無無無無    
▓本社區規約另有規定報備事項第一次報備   □本社區規約另有規定報備事項變更報備    

▓規約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民)表四】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出席人員名冊(簽到簿) 【(民)表五】 ▓委託書 ▓公寓大廈共用部分變更或

▓1.限制是否未違反相關法令。  ▓2.以規約限制是否與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所載相同。  ▓3.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程序是否符合規定。  ▓4.決議事項是否符合條例第 8 條規定範圍。  ▓5.以規約限制報備有案者，如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變更限制規定時，應以修正規約為之。  ▓6.受託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人員是否為區分所有權人之配偶、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其他區分所有權人或承租人。  ▓7.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是否包含出席人員名冊（簽到簿）及委託書。 

□     □     □       □      

□     □     □       □      



參考範例 

(民)工公寓(區)01-(民)表二-參考範例-3/3 申請案編碼：5073009 公告期限：9 天 

設置限制規定【(民)表九】 □ □ 

三三三三、、、、本次報備事項係以本條例第三十二條規定本次報備事項係以本條例第三十二條規定本次報備事項係以本條例第三十二條規定本次報備事項係以本條例第三十二條規定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得所得所得所得

決議者決議者決議者決議者，，，，除重開議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外除重開議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外除重開議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外除重開議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外，，，，須再檢備下列文件須再檢備下列文件須再檢備下列文件須再檢備下列文件：：：：    

重新召集情形重新召集情形重新召集情形重新召集情形    社區社區社區社區再再再再檢備文件檢備文件檢備文件檢備文件    社區社區社區社區自主檢查重點自主檢查重點自主檢查重點自主檢查重點    ※※※※檢查欄檢查欄檢查欄檢查欄    有有有有    無無無無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出席未達本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定額之情形 
□未達定額之出席人員名冊（簽到簿）【(民)表五】 □委託書 □開會通知或公告 □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成立公告  【(民)表七】 □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反對意見統計表  【(民)表八】 

□1.簽到簿出席人員是否未達規定門檻。 □2.受託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人員是否為區分所有權人之配偶、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其他區分所有權人或承租人。 □3.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是否包含出席人員名冊（簽到簿）及委託書。 
□  □ □ □   □   

□  □ □ □   □   □依本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未獲致決議之情形 □未達定額之出席人員名冊（簽到簿）【(民)表五】 □委託書 □未獲致決議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 □開會通知或公告 □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成立公告  【(民)表七】 □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反對意見統計表  【(民)表八】 
□1.第一次會議紀錄是否未獲決議。 □2.出席人員名冊（簽到簿）數額是否與會議紀錄記載相符。 □3.送達及公告期程是否符合規定。 □4.決議是否成立。 □5.受託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人員是否為區分所有權人之配偶、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其他區分所有權人或承租人。 □6.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是否包含出席人員名冊（簽到簿）及委託書。 

□  □ □  □ □   □   
□  □ □  □ □   □   

四四四四、、、、申請報備方式申請報備方式申請報備方式申請報備方式：：：：    

報備方式報備方式報備方式報備方式    社區社區社區社區檢備文件檢備文件檢備文件檢備文件    社區社區社區社區自主檢查重點自主檢查重點自主檢查重點自主檢查重點    
※※※※檢查欄檢查欄檢查欄檢查欄 有 無 線上報備 □申請報備書【(民)表一】 □已完成線上報備系統申報證明 □1.登錄資料及附檔文件是否齊全。 □2.是否上傳，並列印完成線上線上報備系統申報證明。 □ □ □ □ 電子檔報備 □申請報備書【(民)表一】 □申請報備檢查表  【(民)表二】 □線上報備系統申報電子檔 □1.登錄資料及附檔文件是否齊全。 □2.登錄資料及附檔文件是否與檢附文件相同。 □3.電子檔是否以線上報備系統匯出。 □ □  □ □ □  □ 書面報備 ▓申請報備書【(民)表一】 ▓申請報備檢查表  【(民)表二】 ▓其他應備文件 ▓1.本報備方式有無先經受理報備機關同意。 ▓2.相關書件是否齊全。 □ □  □ □ □  □ 

附註： 



參考範例 

(民)工公寓(區)01-(民)表二-參考範例-2/3 申請案編碼：5073009 公告期限：9 天 

1. 有※記號之各欄位申請人請勿填寫。 

2. 依內政部 104 年 7 月 15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1040811235 號函：受理報備機關僅作形

式檢查，檢視申請人是否已依「社區自主檢查重點」欄進行自主檢查並勾選，如未

勾選之情形者，受理報備機關應依上開「檢查欄」作為缺失補正之附件通知申請人。 

 

 

檢 查 承 辦 人：        （章） 

社區自主檢查人：曾幸福曾幸福曾幸福曾幸福                     （簽章） 

 福曾福曾福曾福曾印幸印幸印幸印幸    



參考範例 

(民)工公寓(區)01-(民)表三-參考範例-1/2 申請案編碼：5073009 公告期限：9 天 

附件二：區分所有權人名冊  
真誠真誠真誠真誠公寓大廈公寓大廈公寓大廈公寓大廈（（（（社區社區社區社區））））區分所有權人名冊區分所有權人名冊區分所有權人名冊區分所有權人名冊    

資料時間： 104104104104 年 07070707 月 01010101 日 

序號序號序號序號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地地地地    址址址址    門門門門    牌牌牌牌    區分所有權比例區分所有權比例區分所有權比例區分所有權比例    備備備備        註註註註    

1111    張三豐張三豐張三豐張三豐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161161161 號號號號 1/101/101/101/10  

2222 李四雲李四雲李四雲李四雲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161161161 號號號號 2222 樓樓樓樓 1/101/101/101/10  

3333 王五月王五月王五月王五月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161161161 號號號號 3333 樓樓樓樓 1/101/101/101/10  

4444 陸小曼陸小曼陸小曼陸小曼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161161161 號號號號 4444 樓樓樓樓 1/101/101/101/10  

5555 曾幸福曾幸福曾幸福曾幸福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161161161 號號號號 5555 樓樓樓樓 1/101/101/101/10  

6666 邱曉雲邱曉雲邱曉雲邱曉雲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616161111 號號號號 6666 樓樓樓樓 1/101/101/101/10  

7777 
范頂峰范頂峰范頂峰范頂峰    

劉美怡劉美怡劉美怡劉美怡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161161161 號號號號 7777 樓樓樓樓 1/101/101/101/10 

區分所有

權共有 

8888 陳小虎陳小虎陳小虎陳小虎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161161161 號號號號 8888 樓樓樓樓 1/101/101/101/10  

9999 范小于范小于范小于范小于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161161161 號號號號 9999 樓樓樓樓 1/101/101/101/10  

10101010 陳小村陳小村陳小村陳小村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161161161 號號號號 10101010 樓樓樓樓 1/101/101/101/10  

     

     

     

     

     

     

第 1111 頁，共 1111 頁 

附註：一、資料時間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舉行日期。 

二、序號數原則應與使用執照記載之戶數相同。 

 



參考範例 

(民)工公寓(區)01-(民)表三-參考範例-2/2 申請案編碼：5073009 公告期限：9 天 

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區分所有權人名冊區分所有權人名冊區分所有權人名冊區分所有權人名冊    填寫規範填寫規範填寫規範填寫規範    

一、公寓大廈（社區）名稱 

1.應以全名表示。 

2.應與其他報備文件使用相同名稱。 

二、資料時間 

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舉行日期。 

三、序號 

1.序號依建築物使用執照或戶政機關所附門牌編號排列。 

2.本序號與附件三之一出席人員名冊（簽到簿）之序號排列應相

同。 

3.序號數原則與使用執照所載之戶數相同。 

4.序號數應與其他申請報備文件所載戶數相同。 

（申請書檢查表、區分所有標的基本資料表、會議紀錄） 

四、姓名 

1.指區分所有權登記人之姓名。 

2.區分所有權為共有者，應將共有人之姓名全部列入。 

五、地址門牌 

指每一區分所有權由戶政機關編列之門牌地址。 

六、區分所有權比例 

1.區分所有權比例指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全部面積總和之

比。 

2.區分所有權比例依下列方式表示： 

分子／分母：每一專有部分面積／專有部分全部面積總和。 

七、備註 

記載其他提示或說明事項（約定共用、共有區分所有權代表等）。 

八、編頁 

依序號排列編頁。 

 



參考範例 

(民)工公寓(區)01-(民)表四-參考範例-1/3 申請案編碼：5073009 公告期限：9 天 

附件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  
真誠真誠真誠真誠公寓大廈公寓大廈公寓大廈公寓大廈（（（（社區社區社區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格式格式格式格式））））    一一一一、、、、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 104 104 104 104 年 07 07 07 07 月 01010101 日 上上上上 午 10101010 時 0000 分 二二二二、、、、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161161161 號號號號((((真誠真誠真誠真誠公寓大廈中庭公寓大廈中庭公寓大廈中庭公寓大廈中庭))))    三三三三、、、、召集人召集人召集人召集人：：：：        四四四四、、、、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   曾幸福曾幸福曾幸福曾幸福   （簽名或蓋章）      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邱曉雲邱曉雲邱曉雲邱曉雲    五五五五、、、、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    1.本次出席區分所有權人（含代理出席）計 7777 人，詳如詳如詳如詳如出席出席出席出席人員名冊人員名冊人員名冊人員名冊（（（（簽到簿簽到簿簽到簿簽到簿））））。 2.依據區分所有權人名冊，應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數總計 7777 人，區分所有權總計 70707070 ％。 3.□合於本公寓大廈規約之規定開議額數：       。 □已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數計  人，占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數  ％。 □已出席區分所有權比例計  ／  ，占全體區分所有權  ％。 4.▓合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十一條之規定開議額數：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數與區分所有權比例均達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已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數計 7777 人，占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數 77770000 ％。 已出席區分所有權比例計 7777 ／10 ，占全體區分所有權 70707070 ％。 5.□合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十二條之重新召集會議規定開議額數：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數(三人以上)與區分所有權比例均達五分之一以上出席。 已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數計  人，占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數  ％。 已出席區分所有權比例計  ／  ，占全體區分所有權  ％。 六六六六、、、、列席人員列席人員列席人員列席人員：：：：無無無無    七七七七、、、、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略略略略    八八八八、、、、宣讀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宣讀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宣讀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宣讀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無無無無    九九九九、、、、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略略略略))))    十十十十、、、、討論事項及決議討論事項及決議討論事項及決議討論事項及決議：：：：    第一案 案由:訂定規約訂定規約訂定規約訂定規約。。。。 說明:本次區分所有權本次區分所有權本次區分所有權本次區分所有權會會會會議議議議擬訂規約擬訂規約擬訂規約擬訂規約，，，，提請討論通過並應經法定人數決議提請討論通過並應經法定人數決議提請討論通過並應經法定人數決議提請討論通過並應經法定人數決議。。。。 擬辦:依區分所有權會議決議辦理依區分所有權會議決議辦理依區分所有權會議決議辦理依區分所有權會議決議辦理。。。。 決議:全體無異議通過全體無異議通過全體無異議通過全體無異議通過。。。。 □合於本公寓大廈規約之規定決議額數：           。 ▓合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十一條之規定決議額數：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數與區分所有權比例均達四分之三以上同意行之。 □合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十二條之重新召集會議規定決議額數：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數與區分所有權比例均達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作成決議。 第二案 案由:成立真誠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成立真誠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成立真誠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成立真誠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向板橋區公所報備成立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向板橋區公所報備成立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向板橋區公所報備成立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向板橋區公所報備成立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定規約定規約定規約定規約。。。。 說明: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公寓大廈應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公寓大廈應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公寓大廈應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公寓大廈應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並並並並向政府主管機關報備向政府主管機關報備向政府主管機關報備向政府主管機關報備。。。。 擬辦:依區分所有權會議決議辦理依區分所有權會議決議辦理依區分所有權會議決議辦理依區分所有權會議決議辦理。。。。 決議:全體無異議通過全體無異議通過全體無異議通過全體無異議通過。。。。 □合於本公寓大廈規約之規定決議額數：           。 ▓合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十一條之規定決議額數：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數與區分所有權比例均達四分之三以上同意行之。 □合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十二條之重新召集會議規定決議額數：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數與區分所有權比例均達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作成決議。 第三案 



參考範例 

(民)工公寓(區)01-(民)表四-參考範例-2/3 申請案編碼：5073009 公告期限：9 天 

案由:選任第一屆管理委員選任第一屆管理委員選任第一屆管理委員選任第一屆管理委員。。。。 說明:依本公寓大廈規約約定內容正選依本公寓大廈規約約定內容正選依本公寓大廈規約約定內容正選依本公寓大廈規約約定內容正選 3333 名候補名候補名候補名候補 1111 名名名名，，，，經選任結果經選任結果經選任結果經選任結果：：：：正選名單正選名單正選名單正選名單

為為為為    曾幸福曾幸福曾幸福曾幸福、、、、范頂峰范頂峰范頂峰范頂峰、、、、王五月王五月王五月王五月，，，，候補候補候補候補    張三豐張三豐張三豐張三豐。。。。    擬辦:依區分所有權會議決議辦理依區分所有權會議決議辦理依區分所有權會議決議辦理依區分所有權會議決議辦理。。。。 決議:全體無異議通過全體無異議通過全體無異議通過全體無異議通過。。。。 □合於本公寓大廈規約之規定決議額數：           。 ▓合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十一條之規定決議額數：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數與區分所有權比例均達四分之三以上同意行之。 □合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十二條之重新召集會議規定決議額數：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數與區分所有權比例均達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作成決議。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臨時動議及決議臨時動議及決議臨時動議及決議臨時動議及決議：：：：    第一案 社區資源回收類增加藥品回收類社區資源回收類增加藥品回收類社區資源回收類增加藥品回收類社區資源回收類增加藥品回收類。。。。    第二案 今年今年今年今年中秋節中秋節中秋節中秋節為響應環保為響應環保為響應環保為響應環保----愛地球及防火愛地球及防火愛地球及防火愛地球及防火、、、、消防和兒童安全政策消防和兒童安全政策消防和兒童安全政策消防和兒童安全政策，，，，社區社區社區社區擬辦擬辦擬辦擬辦以以以以餐宴餐宴餐宴餐宴取代取代取代取代烤肉烤肉烤肉烤肉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基本基本基本基本一家一菜一家一菜一家一菜一家一菜，，，，管委會提供炒米粉和貢丸湯及水果甜點管委會提供炒米粉和貢丸湯及水果甜點管委會提供炒米粉和貢丸湯及水果甜點管委會提供炒米粉和貢丸湯及水果甜點和和和和每人有一塊月每人有一塊月每人有一塊月每人有一塊月餅餅餅餅，，，，祝祝祝祝佳節愉快佳節愉快佳節愉快佳節愉快!!!!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管理委員選任事項管理委員選任事項管理委員選任事項管理委員選任事項（規約另有規定選任方式者，依其規定辦理。） 依決議的規約規定辦理依決議的規約規定辦理依決議的規約規定辦理依決議的規約規定辦理。。。。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散散散散        會會會會        



參考範例 

(民)工公寓(區)01-(民)表四-參考範例-3/3 申請案編碼：5073009 公告期限：9 天 

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    填寫填寫填寫填寫規範規範規範規範    

一、公寓大廈名稱 

1.應以全名表示。 

2.應與其他報備文件使用相同名稱。 

二、開會時間與地點 

依實際開會時間、地點填列。 

三、召集人應符合資格 

僅須標註本次會議之召集人，召集人無須簽名蓋章。 

四、主席、紀錄 

主席應於會議紀錄上簽名或蓋章；另需標註本次會議之紀錄人

員姓名。 

五、出席人員 

區分所有權人及區分所有權比例之出席數須達法定開會數

額，始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六、報備事項之相關議案 

1.訂定或修訂規約有關管理組織選任之決議。 

2.選任管理委員之決議。  

3.推選管理委員各項職位或另召開管理委員會之決議。 

4.本條例第八條報備事項。 

5.本條例第十八條報備事項。 

※各項議案均需註明區分所有權人及區分所有權比例之同意數

已達法定數額。 

七、會議紀錄包含文件 

1.會議出席人員名冊（簽到簿）。 

2.出席委託書。 

 
 
 

 



參考範例 

 (民)工公寓(區)01-(民)表五-參考範例-1/2 申請案編碼：5073009 公告期限：9 天 

附件三之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出席人員名冊（簽到簿）  
真誠真誠真誠真誠公寓大廈公寓大廈公寓大廈公寓大廈（（（（社區社區社區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出席人員名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出席人員名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出席人員名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出席人員名冊

（（（（簽到簿簽到簿簽到簿簽到簿））））    會議日期： 104104104104 年 07070707 月 01010101 日 
序號序號序號序號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簽簽簽簽        章章章章    是否是否是否是否委託出席委託出席委託出席委託出席    委託關係委託關係委託關係委託關係    

區分所區分所區分所區分所

有權比有權比有權比有權比

例例例例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111 張三豐張三豐張三豐張三豐    張三豐張三豐張三豐張三豐 ▓本人□委託 □配偶 □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 □其他區分所有權人 □承租人 1/101/101/101/10     2222 李四雲李四雲李四雲李四雲    江中玲江中玲江中玲江中玲((((代代代代)))) □本人▓委託 □配偶 □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 □其他區分所有權人 ▓承租人 1/101/101/101/10     3333 王五月王五月王五月王五月    曾幸福曾幸福曾幸福曾幸福((((代代代代)))) □本人▓委託 □配偶 □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 ▓其他區分所有權人 □承租人 1/101/101/101/10     4444 陸小曼陸小曼陸小曼陸小曼     □本人□委託 □配偶 □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 □其他區分所有權人 □承租人 1/101/101/101/10  5555 邱曉雲邱曉雲邱曉雲邱曉雲    邱曉雲邱曉雲邱曉雲邱曉雲 ▓本人□委託 □配偶 □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 □其他區分所有權人 □承租人 1/101/101/101/10  6666 范頂峰范頂峰范頂峰范頂峰    劉美怡劉美怡劉美怡劉美怡    范頂峰范頂峰范頂峰范頂峰 ▓本人□委託 □配偶 □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 □其他區分所有權人 □承租人 1/101/101/101/10 共有代表 7777 曾幸福曾幸福曾幸福曾幸福    曾幸福曾幸福曾幸福曾幸福 ▓本人□委託 □配偶 □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 □其他區分所有權人 □承租人 1/101/101/101/10  8888 陳小虎陳小虎陳小虎陳小虎     □本人□委託 □配偶 □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 □其他區分所有權人 □承租人 1/101/101/101/10     9999 范小于范小于范小于范小于    潘偉一潘偉一潘偉一潘偉一((((代代代代)))) □本人▓委託 ▓配偶 □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 □其他區分所有權人 □承租人 1/101/101/101/10     10101010 陳小村陳小村陳小村陳小村     □本人□委託 □配偶 □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 □其他區分所有權人 □承租人 1/101/101/101/10     
區分所有權

人比例合計 70707070    % 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 70707070    % 第 1 頁，共 1 頁 



參考範例 

(民)工公寓(區)01-(民)表五-參考範例-2/2 申請案編碼：5073009 公告期限：9 天 

附件三之一附件三之一附件三之一附件三之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出席人員名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出席人員名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出席人員名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出席人員名冊（（（（簽到簿簽到簿簽到簿簽到簿））））    

填寫規範填寫規範填寫規範填寫規範    

一、公寓大廈名稱 

1.應以全名表示。 

2.應與其他報備文件使用相同名稱。 

二、會議日期 

召開會議的日期。 

三、序號 

1.序號原則依建築物使用執照或戶政機關所附門牌編號排列。 

2.會議出席人員名冊與區分所有權人名冊之序號排列相同。 

3.序號數原則與使用執照所載之戶數相同。 

4.序號數應與其他申請報備文件所載戶數相同。 

（申請報備檢查表、區分所有標的基本資料表、會議紀錄） 

四、姓名 

1.指區分所有權登記人之姓名。 

2.區分所有權為共有者，應將共有人之姓名全部列入。 

五、簽章 

1.簽章可用簽名或蓋章。 

2.區分所有權人本人出席者簽本人名字。 

3.持委託書代理區分所有權人出席者簽代理人名字，註記（代），並繳交委

託書。 

六、是否委託出席 

1.本人或委託出席欄勾記，以便審查判別。 

2.委託出席者繳交之委託書，以序號相同編號排列彙總，或在委託出席欄載

明編定之委託書編號，以便審查。 

七、委託關係 

「是否委託出席」欄勾選委託時，本欄應就□配偶□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

親□其他區分所有權人□承租人（僅限於該專有部分之承租人）擇一勾選。 

八、區分所有權比例 

1.區分所有權比例指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全部面積總和之比。 

2.區分所有權比例依下列方式表示： 

分子／分母：每一專有部分面積／專有部分全部面積總和。 

九、備註 

記載其他提示或說明事項（共有代表、約定共用等），或記載建商銷售時

自編之戶號，已被住戶熟記，為使開會報到時方便作業而增列。 

十、編頁 

依序號排列編頁。  



參考範例 

(民)工公寓(區)01-(民)表六-參考範例-1/2 申請案編碼：5073009 公告期限：9 天 

附件四：推選管理負責人公告  
真誠真誠真誠真誠公寓大廈公寓大廈公寓大廈公寓大廈（（（（社區社區社區社區））））推選管理負責人公告推選管理負責人公告推選管理負責人公告推選管理負責人公告 

公告期間： 104104104104 年 07070707 月 01010101 日起至 104104104104 年 07070707 月 11111111 日 

被推選人姓名：  曾幸福曾幸福曾幸福曾幸福   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161161161 號號號號 5555 樓樓樓樓     序號序號序號序號    區分所有權人區分所有權人區分所有權人區分所有權人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區分所有權地址區分所有權地址區分所有權地址區分所有權地址    區分所有權比例區分所有權比例區分所有權比例區分所有權比例    簽簽簽簽                章章章章    1111 張三豐張三豐張三豐張三豐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161161161 號號號號 
1/101/101/101/10     2222 李四雲李四雲李四雲李四雲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161161161 號號號號 2222 樓樓樓樓 
1/101/101/101/10 李四雲李四雲李四雲李四雲    3333 王五月王五月王五月王五月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161161161 號號號號 3333 樓樓樓樓 
1/101/101/101/10     4444 陸小曼陸小曼陸小曼陸小曼    新北新北新北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161161161 號號號號 4444 樓樓樓樓 
1/101/101/101/10     5555 邱曉雲邱曉雲邱曉雲邱曉雲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161161161 號號號號 5555 樓樓樓樓 
1/101/101/101/10 邱曉雲邱曉雲邱曉雲邱曉雲    6666 范頂峰范頂峰范頂峰范頂峰    劉美怡劉美怡劉美怡劉美怡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161161161 號號號號 6666 樓樓樓樓 
1/101/101/101/10     7777 曾幸福曾幸福曾幸福曾幸福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161161161 號號號號 7777 樓樓樓樓 
1/101/101/101/10 曾幸福曾幸福曾幸福曾幸福    8888 陳小虎陳小虎陳小虎陳小虎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161161161 號號號號 8888 樓樓樓樓 
1/101/101/101/10 陳小虎陳小虎陳小虎陳小虎    9999 范小于范小于范小于范小于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161161161 號號號號 9999 樓樓樓樓 
1/101/101/101/10     10101010 陳小村陳小村陳小村陳小村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161161161 號號號號 10101010 樓樓樓樓 
1/101/101/101/10     

合計 4444/10/10/10/10 4444人 第 1111 頁，共 1111 頁 附註： 1.被推選人應有區分所有權人二人以上書面推選，經公告十天後生效；公告期間推舉人數不得增加。 2.被推選人為數人或公告期間另有他人被推選時，以推選之區分所有權人人數多者任之；人數相同時，以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較多者任之。 3.區分所有權人人數以每一區分所有權一人計算。 4.新被推選人與原被推選人不同為一人時，公告日數應自新被推選人被推選之次日算。 5.公告應於公寓大廈公告欄內為之，未設公告欄者，應於主要出入口明顯處所為之。 6.規約另有規定者，應以規約所定推選方式為之。  



參考範例 

(民)工公寓(區)01-(民)表六-參考範例-2/2 申請案編碼：5073009 公告期限：9 天 

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推選管理負責人公告推選管理負責人公告推選管理負責人公告推選管理負責人公告    填寫規範填寫規範填寫規範填寫規範    

一、公寓大廈名稱 

1.應以全名表示。 

2.應與其他報備文件使用相同名稱。 

二、公告期間 

公告的起迄日期，公告期限為十天。 

三、被推選人姓名、地址 

被推選人必需符合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五項規定。 

四、序號 

依連署的區分所有權人順序編列。 

五、區分有權人姓名、地址、比例 

1.指連署推選的區分所有權人姓名、地址，以區分所有權人名冊

為準。 

2.任一區分所有權以一人計算。 

3.區分所有權人比例指連署者的專有部分面積和／專有部分全部

面積總和。 

六、簽章 

由連署推選的區分所有權人簽名或蓋章。 

七、合計 

1.區分所有權人人數及區分所有權比例的計算。 

2.最後被推選人公告十天期滿後，以推選的區分所有權人人數多

者為當選；區分所有權人人數相同時則以區分所有權比例多者

為當選。 

八、編頁 

依序號排列編頁。 

 

 

 

 

 

 

 

 

 



參考範例 

(民)工公寓(區)01-(民)表七-參考範例-1/2 申請案編碼：5073009 公告期限：9 天 

附件六之一：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成立公告 
真誠真誠真誠真誠公寓大廈公寓大廈公寓大廈公寓大廈（（（（社區社區社區社區））））    

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成立公告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成立公告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成立公告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成立公告    公告日期： 104 104 104 104  年 00008 8 8 8 月 11111 1 1 1 日 公告文號： 104104104104 真真真真字  0001000100010001   號 
 

一、 本公寓大廈（社區）於 104104104104 年 07070707 月 01010101 日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因

□未達定額或▓未獲致決議，復於 104104104104 年 07070707 月 33330000 日依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一項之規定，就同一議案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經達法定數額作成決議事項，先予敘明。 

二、 上開會議之會議紀錄，業依同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於會後十

五日(送達日 104104104104 年 00008888 月 03030303 日)內內內內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並公告之，

經逾七日尚無超過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半數以

上，以書面表示反對意見，該次會議之決議視為成立，特此公告。 

三、 本公告之內容如有不實，概由本人依法負責。 

 

 真誠真誠真誠真誠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管理負責人) 

主任委員(管理負責人)   曾幸福曾幸福曾幸福曾幸福       （簽章） 

 

福曾福曾福曾福曾
印幸印幸印幸印幸    



參考範例 

(民)工公寓(區)01-(民)表七-參考範例-2/2 申請案編碼：5073009 公告期限：9 天 

附件六之一附件六之一附件六之一附件六之一：：：：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成立公告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成立公告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成立公告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成立公告        

填寫規範填寫規範填寫規範填寫規範    

一、公寓大廈名稱 

1.應以全名表示。 

2.應與其他報備文件使用相同名稱。 

二、公告日期、文號 

載明公告日期，編列公告文號。 

三、內文應載日期 

1.勾選□未達定額或□未獲致決議之情形，並載明該次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日期。 

2.載明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日期。 

3.載明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會議紀錄的送達及公告日期。 

四、管理組織及簽章 

1.管理組織應以全名表示。 

2.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應簽名或蓋章。 

 



參考範例 

(民)工公寓(區)01-(民)表八-參考範例-1/2 申請案編碼：5073009 公告期限：9 天 

附件六之二：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反對意見統計表  
真誠真誠真誠真誠公寓大廈公寓大廈公寓大廈公寓大廈（（（（社區社區社區社區））））    

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反對意見統計表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反對意見統計表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反對意見統計表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反對意見統計表    

本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人數計 10101010 人，區分所有權比例計 10/10 10/10 10/10 10/10  ；以書面

表示反對意見之區分所有權人人數合計  2222     人，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  20202020  ％ 

▓未超過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半數，決議成立。 

□已超過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半數，決議不成立。    

統計期間統計期間統計期間統計期間：：：：    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00008888    月月月月    00003333    日起至日起至日起至日起至    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00008888    月月月月    11110000    日日日日    書面表示反對意書面表示反對意書面表示反對意書面表示反對意見見見見序號序號序號序號    區分所有權人姓名區分所有權人姓名區分所有權人姓名區分所有權人姓名    區分所有權比例區分所有權比例區分所有權比例區分所有權比例    1111 李四雲李四雲李四雲李四雲    1/101/101/101/10 2222 陸小曼陸小曼陸小曼陸小曼    1/101/101/101/10       

   

   

   

   

   

合計  ((((2222/10/10/10/10) ) ) ) 20%20%20%20% 第 1111 頁，共 1111 頁 附註： 1.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會議紀錄應於十五天內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 2.各區分所有權人得於七日內以書面表示反對意見。 3.書面反對意見未超過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半數時，該決議視為成立。 
本統計表之內容如有不實，概由本人依法負責。 

真誠真誠真誠真誠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管理負責人) 

主任委員(管理負責人)   曾幸福曾幸福曾幸福曾幸福    （簽章） 
福曾福曾福曾福曾
印幸印幸印幸印幸    



參考範例 

(民)工公寓(區)01-(民)表八-參考範例-2/2 申請案編碼：5073009 公告期限：9 天 

附件六之二附件六之二附件六之二附件六之二：：：：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反對意見統計表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反對意見統計表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反對意見統計表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反對意見統計表        

填填填填寫規範寫規範寫規範寫規範    

一、公寓大廈名稱 

1.應以全名表示。 

2.應與其他報備文件使用相同名稱。 

二、檢討決議是否成立 

1.載明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人數及區分所有權比例。 

2.計算以書面表示反對意見之區分所有權人人數及其區分所有

權比例 

3.計算以書面表示反對意見額數是否未超過全體區分所有權人

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半數。 

三、統計期間 

1.統計期間的起訖日期，以會議紀錄送達日起算七天。 

2.送達以會議紀錄投寄或公告日起算。 

四、書面表示反對意見統計表 

1.區分有權人以書面表示反對意見，應依序編列，並載明區分所

有權人及區分所有權比例。 

2.書面表示反對意見書件，應依序列為本表附件備查。 

五、編頁 

依序號排列編頁。 

六、管理組織及簽章 

1.管理組織應以全名表示。 

2.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應簽名或蓋章。 

 



參考範例 

(民)工公寓(區)01-(民)表九-參考範例-1/2 申請案編碼：5073009 公告期限：9 天 

附件五：公寓大廈共用部分變更或設置限制規定 
真誠真誠真誠真誠公寓大廈共用部分變更或設置限制規定公寓大廈共用部分變更或設置限制規定公寓大廈共用部分變更或設置限制規定公寓大廈共用部分變更或設置限制規定 

申申申申    請請請請    報報報報    備備備備    人人人人    

公寓大廈名稱 真誠真誠真誠真誠公寓大廈公寓大廈公寓大廈公寓大廈 申報日期 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07070707 月月月月 01010101 日日日日    
主任委員或管理負

責人 
曾幸福曾幸福曾幸福曾幸福 簽 章 

 

變更或設置事項變更或設置事項變更或設置事項變更或設置事項    訂定方式訂定方式訂定方式訂定方式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公寓大廈周圍上

下、外牆面、樓頂平

臺及不屬專有部分

之防空避難設備，其

變更構造、顏色、設

置廣告物、鐵鋁窗或

其他類似之行為 

▓區分所有權會議決議 

▓規約第 12121212  條 

□無限制 

本社區之本社區之本社區之本社區之大廈周圍上下大廈周圍上下大廈周圍上下大廈周圍上下、、、、

外牆面外牆面外牆面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樓頂平臺及不屬樓頂平臺及不屬樓頂平臺及不屬

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

備備備備，，，，如須如須如須如須變更構造變更構造變更構造變更構造、、、、顏色顏色顏色顏色、、、、

設設設設置廣告物置廣告物置廣告物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鐵鋁窗或其鐵鋁窗或其鐵鋁窗或其

他類似之行為他類似之行為他類似之行為他類似之行為，，，，須經區分須經區分須經區分須經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否則否則否則否則

不得擅自變更及設置不得擅自變更及設置不得擅自變更及設置不得擅自變更及設置。。。。    

註：限制內容應與區分所有權會議決議或規約所載相同。 

福曾福曾福曾福曾
印幸印幸印幸印幸    



參考範例 

(民)工公寓(區)01-(民)表九-參考範例-2/2 申請案編碼：5073009 公告期限：9 天 

附件五附件五附件五附件五：：：：公寓大廈共用部分變更或設置限制規定公寓大廈共用部分變更或設置限制規定公寓大廈共用部分變更或設置限制規定公寓大廈共用部分變更或設置限制規定    填寫規範填寫規範填寫規範填寫規範    

一、公寓大廈名稱 

1.應以全名表示。 

2.應與其他報備文件使用相同名稱。 

二、申報日期 

載明申報日期。 

三、簽章 

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應簽名或蓋章。 

四、訂定方式 

勾選規定內容係以區分所有權會議決議或以規約方式規定。 

五、規定內容 

規定內容應與區分所有權會議決議或規約規定所載相同。 
 

 


